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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苏立会审字（2018）3042号 

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

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7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7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

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

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

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

（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贵公司、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

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

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

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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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会民非 01表 

编制单位: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                  2017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1   流动负债： 31   

货币资产 2 80,148,689.75 86,952,740.41 短期借款 32   

短期投资 3   应付款项 33 1,071,610.58 2,730,807.51 

应收账款 4 91,521.00 311,001.82 应付工资 34 171,023.45 179,822.33 

预付帐款 5 110,256.67  应交税金 35   

存货 6 5,075,204.36 13,101,954.72 预收账款 36   

待摊费用 7 480,933.96 517,200.47 预提费用 37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8   预计负债 38   

其他流动资产 9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负债 
39   

流动资产合计 10 85,906,605.74 100,882,897.42 其他流动负债 40   

 11   流动负债合计 41 1,242,634.03 2,910,629.84 

长期投资： 12    42   

长期股权投资 13   长期负债： 43   

长期债权投资 14   长期借款 44   

长期投资合计 15   长期应付款 45   

固定资产： 16   其他长期负债 46   

固定资产原价 17 164,016.00 375,823.61 长期负债合计 47   

减：累计折旧 18 80,527.90 121,088.43  48   

固定资产净值 19 83,488.10 254,735.18 受托代理负债： 49   

在建工程 20   受托代理负债 50   

文物文化资产 21   负债合计 51 1,242,634.03 2,910,629.84  

固定资产清理 22    52   

固定资产合计 23 83,488.10 254,735.18  53   

 24   净资产： 54   

无形资产： 25   非限定性净资产 55 19,898,599.96 21,501,302.75 

无形资产 26 116,622.00 103,664.00 限定性净资产 56 64,965,481.85 76,829,364.01 

 27   净资产合计 57 84,864,081.81 98,330,666.76 

受托代理资产： 28    58   

受托代理资产 29    59   
资产合计 30 86,106,715.84 101,241,296.6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0 86,106,715.84 101,241,296.60 

单位负责人：宋浩                                  制表：张素芳                                   复核: 蒋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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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会民非 02表 

编制单位: 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                              2017年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1       

其中：捐赠收入 2 6,646,308.35 53,789,691.46 60,435,999.81 5,091,076.29  52,167,159.75  57,258,236.04  

会费收入 3       

政府补肋收入 4       

提供服务收入 5       

商品销售收入 6       

投资收益 7       

其他收入 8 404,736.29  404,736.29 808,373.80  808,373.80 

收入合计 9 7,051,044.64 53,789,691.46 60,840,736.10 5,899,450.09 52,167,159.75 58,066,609.84 

二、费用 10       

（一）业务活动成本 11 33,730,872.23  33,730,872.23 43,714,019.65  43,714,019.65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12 33,730,872.23  33,730,872.23 43,714,019.65  43,714,019.65 

会员活动成本 13       

政府补助成本  14       

提供服务成本 15       

销售商品成本 16       

投资活动成本 17       

业务活动税金及附加 18       

（二）管理费用 19 1,151,770.97  1,151,770.97 839,460.84  839,460.84 

（三）筹资费用 20 -6,746.45  -6,746.45 46,544.40  46,544.40  

（四）其他费用 22       

费用合计 23 34,875,896.75  34,875,896.75 44,600,024.89   44,600,024.8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24 31,777,606.02 -31,777,606.02  40,421,608.54  -40,421,608.54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

列） 

25 3,952,753.91 22,012,085.44 25,964,839.35 1,721,033.74  11,745,551.21  13,466,584.95  

单位负责人：宋浩                                           制表：张素芳                               复核：蒋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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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17年                                      会计民非 03表 

编制单位：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54,813,095.45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3,034,033.57 

现金流入小计 8 57,847,129.02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40,242,237.21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1,948,653.0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8,026,750.3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613,630.15 

现金流出小计 13 50,831,270.7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7,015,858.2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7  

处置固定资和产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8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现金流入小计 20  

购建固定资和产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211,807.61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211,807.6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211,807.6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6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现金流入小计 29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现金流出小计 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单位负责人：宋浩                                制表：张素芳                                  复核: 蒋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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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 

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基本情况 

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江苏省民政厅批准，于 2013 年 5

月 8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300万元，登记证号为苏民基证字第 00422号，

有效期为 2013年 5月 8日至 2018年 5月 7日，组织机构代码为 50916192-3，法定代表人为宋

浩，住所为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穿心街三号。 

业务主管单位：江苏省宗教事务局。 

业务范围：资助社会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资助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

开展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运营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

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2、 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月 1日起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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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会计政策（续） 

4、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 存货核算方法 

（1）存货分类：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

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

料、物资、商品等。 

（2）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基金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发出材料、物资按先进先出法计价，发出商品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

失的金额内转回。 

6、 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

限超过 1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 

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内)

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 2-3年 0%-5% 31.67%-50% 

运输设备 5年 5% 19% 

机械设备 5年 5% 19% 

厨房设备 5年 5% 19%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

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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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会计政策（续） 

7、 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工中的建

筑工程、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等。 

8、 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本基金会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各种无形

资产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具体如下： 

类   别     摊销期限 

财务软件      10年 

9、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

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0、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

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

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

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

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

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

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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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会计政策（续） 

10、收入确认原则（续）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基金会捐赠时，应当提供

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赠票

据或者《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帐面余额 

现金 人民币 15,060.10 0.0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40,133,629.65 49,612,740.41 

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40,000,000.00 37,340,000.00 

合  计  80,148,689.75 86,952,740.41 

 

2、 应收款项 

（1）应收款项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20,401.00 0.00 20,401.00 234,881.82 0.00 234,881.82 

1-2年 71,120.00 0.00 71,120.00 5,000.00 0.00 5,000.00 

2-3年 0.00 0.00 0.00 71,120.00 0.00 71,120.00 

合  计 91,521.00 0.00 91,521.00 311,001.82 0.00 311,001.82 

（2）应收款项主要明细： 

明细内容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

项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

项总额的

比例 

 

1 木渎雨花斋房屋租赁 65,000.00 71.02% 65,000.00 20.90% 二至三年 项目暂支 

2 
怀远县常镖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 
0.00 0.00% 20,000.00 6.43% 一年以内 项目暂支 

3 
苏州食行生鲜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0.00 0.00% 17,842.70 5.74% 一年以内 项目暂支 

4 郭海斌 0.00 0.00% 80,000.00 25.72% 一年以内 项目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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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2、 应收款项（续） 

（2）应收款项主要明细（续）： 

明细内容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

项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

项总额的

比例 

 

5 张培培 0.00 0.00% 14,240.00 4.58% 一年以内 项目暂支 

6 秦建洪 0.00 0.00% 43,583.45 14.01% 一年以内 项目暂支 

7 李晨 0.00 0.00% 46,100.00 14.82% 一年以内 项目暂支 

合 计 65,000.00 71.02% 286,766.15 92.20% —— —— 

 

3、 预付账款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10,256.67 0.00 110,256.67 0.00 0.00 0.00 

合  计 110,256.67 0.00 110,256.67 0.00 0.00 0.00 

（2）预付账款主要客户：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基金会账面无预付账款余额。 

 

4、 存货 

存货明细如下： 

存货种类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1．原材料 10,968.14 7,190,442.53 6,556,824.94 644,585.73 

2．库存商品 3,814,819.97 32,168,926.25 26,555,012.14 9,428,734.08 

3．印刷成本 1,249,416.25 33,925,076.45 32,145,857.79 3,028,634.91 

合  计 5,075,204.36 73,284,445.23 65,257,694.87 13,101,954.72 

注：经基金会管理局判断，至 2017年 12月 31日，存货无显著的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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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5、 待摊费用 

明细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摊销 年末账面余额 

苏州弘化社大儒巷房屋维修 480,933.96 0.00 120,233.49 360,700.47 

福慧斋房租 0.00 286,700.00 286,700.00 0.00 

护生园土地租赁 0.00 90,000.00 0.00 90,000.00 

预购图书卡 0.00 55,700.00 0.00 55,700.00 

预购影青贴花碗 0.00 10,800.00 0.00 10,800.00 

合  计 480,933.96 461,200.00 424,933.49 517,200.47 

 

6、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如下：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价合计 164,016.00 211,807.61 0.00 375,823.61 

其中：办公设备 73,916.00 0.00 0.00 73,916.00 

运输工具 82,300.00 211,807.61 0.00 294,107.61 

机械设备 3,600.00 0.00 0.00 3,600.00 

厨房设备 4,200.00 0.00 0.00 4,200.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80,527.90 40,560.53 0.00 121,088.43 

其中：办公设备 45,061.32 20,087.95 0.00 65,149.27 

运输工具 33,880.08 18,990.58 0.00 52,870.66 

机械设备 855.00 684.00 0.00 1,539.00 

厨房设备 731.50 798.00 0.00 1,529.50 

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83,488.10   254,735.18  

其中：办公设备 28,854.68   8,766.73  

运输工具 48,419.92   241,236.95  

机械设备 2,745.00   2,061.00  

厨房设备 3,468.50   2,670.50  

（2）固定资产用途如下： 

用 途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自用 164,016.00 80,527.90 83,488.10 375,823.61 121,088.43 254,735.18 

合 计 164,016.00 80,527.90 83,488.10 375,823.61 121,088.43 254,7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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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7、 无形资产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一、原价合计 129,580.00 0.00 0.00 129,580.00 

用友财务软件 129,580.00 0.00 0.00 129,580.00 

二、累计摊销额合计 12,958.00 12,958.00 0.00 25,916.00 

用友财务软件 12,958.00 12,958.00 0.00 25,916.00 

三、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116,622.00   103,664.00 

用友财务软件 116,622.00   103,664.00 

 

8、 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1,085,929.25 30,163,107.22 28,550,587.31 2,698,449.16 

其他应付款 -14,318.67 942,737.85 896,060.83 32,358.35 

合  计 1,071,610.58 31,105,845.07 29,446,648.14 2,730,807.51 

应付款项主要明细如下： 

供应商名称 余额 

扬州古籍线装文化有限公司 1,285,192.14  

苏州宏光印刷有限公司 445,289.63  

苏州彩易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12,941.00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185,018.25  

张建章 164,375.00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 162,632.10  

 

9、 应付工资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203,271.09 1,543,065.79 1,530,186.88 216,150.00 

二、职工福利费     

三、社会保险费 -25,877.64 331,201.13 333,844.16 -28,520.67 

其中：1．医疗保险费 -15,983.05 102,082.54 102,897.17 -8,790.62 

2．基本养老保险费 -7,496.21 215,507.58 217,227.36 -18,557.97 

3．失业保险费 -1,199.59 5,671.25 5,716.51 -4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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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9、 应付工资（续）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4．工伤保险费 -798.49 2,268.50 2,286.60 -195.35 

5．生育保险费 -400.30 5,671.25 5,716.51 -488.37 

四、住房公积金 -6,370.00 83,185.00 84,622.00 -7,807.00 

合    计 171,023.45 1,957,451.92 1,948,653.04 179,822.33 

 

10、 净资产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账面余额 

1、非限定性净资产 19,898,599.96 47,457,555.72 45,854,852.93 21,501,302.75 

2、限定性净资产 64,965,481.85 52,285,490.70 40,421,608.54 76,829,364.01 

合  计 84,864,081.81 99,743,046.42 86,276,461.47 98,330,666.76 

净资产比上年增加或减少的主要原因说明： 

当年收支结余 13,466,584.95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13,466,584.95元。 

 

11、 大额捐赠收入 

本年度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12、 接受捐赠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限定性捐赠收入合计  52,167,159.75 53,789,691.46 

其中：印送善书  33,288,532.94 36,715,669.72 

爱护生命  12,666,255.62 10,408,485.54 

赈灾济急  836,694.21 1,771,420.75 

医疗救助  1,008,192.49 216,878.72 

助学助教  2,395,311.77 3,250,334.83 

帮困扶贫  141,014.83 216,005.70 

其它公益活动  1,831,157.89 1,210,896.20 

2.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5,091,076.29 6,646,308.35 

其中：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5,091,076.29 6,646,308.35 

合  计  57,258,236.04 60,435,9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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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3、 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808,373.80 404,736.29 

合  计 808,373.80 404,736.29 

注：本年理财收益总额为 2,967,546.35 元，根据一届第十四次理事会会议议案二将该收益所得的 50%即

1,483,773.18元转作“印送善书”项目的限定性收入，收益所得的 25%即 741,886.59元转作“爱护生命”项

目的限定性收入，剩余的 25%即 741,886.59元作为其他收入，留用于志愿者及志愿者活动等相关经费。 

 

12、 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限定性支出  43,490,272.80 33,602,307.03 

其中：印送善书  26,555,012.14 18,149,081.65 

其中：人员支出  658,153.77 579,526.61 

爱护生命  10,723,188.71 8,140,091.43 

其中：人员支出  197,080.14 94,153.66 

赈灾济急  960,770.18 1,881,629.84 

医疗救助  362,149.97 220,027.03 

助学助教  3,761,400.48 3,020,511.42 

帮困扶贫  210,467.57 451,178.52 

公益活动  917,283.75 1,739,787.14 

2．非限定性支出  223,746.85 128,565.20 

其中：志愿者活动  223,746.85 128,565.20 

合   计  43,714,019.65 33,730,872.23 

 

14、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行政管理人员工资、奖金、津贴费用 475,347.86 738,563.02 

2.行政管理人员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费用 131,789.86 221,811.89 

3.办公费 19,157.27 33,323.88 

4.差旅费 11,914.50 10,336.20 

5.折旧费 2,247.60 2,233.60 

6.汽车费用 34,597.24 54,3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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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4、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7.软件相关费用 118,334.00 39,878.00 

8.招待费 0.00 10,052.00 

9.审计费 25,440.00 25,440.00 

10.会务费 17,865.80 15,654.00 

11.福利费 2,766.71 85.00 

合   计 839,460.84 1,151,770.97 

 

15、 筹资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手续费 12,168.31 10,828.18 

汇兑净损益 34,376.09 -17,574.63 

合   计 46,544.40 -6,746.45 

 

六、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列示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领取报酬

的金额： 

理事会 

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元）  

宋浩 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理事长  

许峰 苏州惠宇峰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副理事长  

蒋炎洲 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 98,700.00 

王共晋 江苏省宗教事务局宗教一处副调研员 理事  

李梦琳 
上海力欧普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慈慧基金会理事长 
理事  

袁辉 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安笑明 无锡锡山区祥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理事  

陈东辉 杭州新百锐基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孙本昇 秦皇岛慈生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理事  

合   计  9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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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续） 

2、列示本基金会职工总数（不含支付劳务费人数）、各部门职工数量、工资总额、人均

工资（不含支付的劳务费）                                                单位：元 

部  门 职工人数 本年工资总额 人均工资 

管理组 7 475,347.86 67,906.84 

业务一组（善书组） 14 658,153.77 47,010.98 

业务二组（爱护生命/帮困扶贫/

助学助教/医疗救助/赈灾济急等） 
7 409,564.16 58,509.17 

合  计 28 1,543,065.79 55,109.49 

 

七、重大公益项目 

1、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基金会本年度印送善书项目支出总计 26,555,012.14元，占本年度公益支出比例 60.74%。

本年度该项目总投入 33,925,076.45 元，其中：原材料投入 6,556,824.94 元，印刷成本投入

27,368,251.51元；项目总支出 26,555,012.14元占总投入比重的 78.27%。支付明细如下：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印送善书  

项目总投入% 
用    途  

印送善书 扬州古籍线装文化公司 6,787,717.00 20.01% 
雕板费，印刷费

及材料费 

印送善书 常熟市汇丰纸业有限公司 5,682,769.63 16.75% 纸张费 

印送善书 四川巴蜀书社有限公司 4,296,206.93 12.66% 图书采购 

印送善书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211.91 5.90% 图书采购 

印送善书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1,687,242.72 4.97% 印刷费 

印送善书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1,097,711.12 3.24% 印刷费 

合    计  21,553,859.31 63.53%  

注：以上印刷及纸张费为全年各项目累计支付金额。 

2、  其他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    途  

爱护生命 江苏省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 3,211,874.01 7.35% 爱心鱼款 

合    计  3,211,874.01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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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

具体说明的事项 

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基金会 2017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43,714,019.65元，上年末净资产余额为 84,864,081.81

元，2017年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51.51% 。 

在计算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基金会2017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609,904.43元（其中：工作人员工资475,347.86

元，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131,789.86 元，其他福利性支出 2,766.71 元），行政办公支出

229,556.41 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合计 839,460.84 元，占本年总支出的比例

为 1.88% 。 

九、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名  称 来 源 时  间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用 途 备 注 

1.全能保险柜 购置 2013年 9月 台 1 338.00 338.00 自用  

2.德卡面包车 购置 2014年 10月 辆 1 82,300.00 82,300.00 自用  

3.宏良货架 购置 2014年 10月 台 1 59,902.00 59,902.00 自用  

4.惠普黑白打印机 购置 2014年 11月 台 1 1,899.00 1,899.00 自用  

5.戴尔电脑 购置 2015年 12月 台 1 3,549.00 3,549.00 自用  

6.戴尔电脑 购置 2015年 12月 台 1 3,549.00 3,549.00 自用  

7.热收缩机 购置 2015年 9月 台 1 3,600.00 3,600.00 自用  

8.不锈钢双眼大锅灶 购置 2016年 1月 台 1 4,200.00 4,200.00 自用  

9.明基投影仪 MH530 购置 2016年 11月 台 1 4,679.00 4,679.00 自用  

10.江铃全顺面包车 购置 2017年 11月 辆 1 211,807.61 211,807.61 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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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印送善书 社会捐赠 49,438,371.04 33,362,174.94 24,872,676.97 57,927,869.01 印送善书 

爱护生命 社会捐赠 13,156,411.28 12,670,955.62 10,723,188.71 15,104,178.19 爱护生命 

赈灾济急 社会捐赠 962,350.70 836,694.21 960,770.18 838,274.73 赈灾济急 

医疗救助 社会捐赠 68,658.03 1,008,192.49 362,149.97 714,700.55 医疗救助 

助学助教 社会捐赠 974,191.43 2,417,349.77 2,446,277.05 945,264.15 助学助教 

帮困扶贫 社会捐赠 - 158,965.78 139,261.91 19,703.87 帮困扶贫 

其他 社会捐赠 365,499.37 1,831,157.89 917,283.75 1,279,373.51 其他 

合   计  64,965,481.85 52,285,490.70 40,421,608.54 76,829,364.01  

 

十一、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二、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三、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四、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项   目 受惠人数 志愿者人数 备   注 

印送善书 逾 10万人次 逾 5000人次 协助编辑、送书，书香阅读 

爱护生命 逾 10万人次 16530人次 爱护动物，公益素食 

赈灾济急 2800人次 160人次 赈灾济急 

医疗救助 4800人次 30人次 琉璃光医养 

助学助教 21850人次 2930人次 弘化国学 

帮困扶贫 3800人次 260人次 爱心主食、爱心饺子等爱心活动 

 
 
 
 




